
   香港遙控滑翔飛行協會會章 
 

 

1. 本會定名為香港遙控滑翔飛行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2. 本會註冊會址在香港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內 

 

3. 本會宗旨如下： 

 

(a) 推廣遙控模型滑翔飛行的活動和科學，助長有關遙控滑翔飛行的資訊和技術交流。 

 

(b) 開定期例會用以討論本會的活動及遙控滑翔飛行或相關活動的發展 

 

(c) 主辦各項滑翔飛行賽事或其他相關的活動 

 

(d) 建立及聯繫外國的相關組織，使本會成為代表香港遙控滑翔機師的組織。 

 

(e) 維繫本會與香港其他遙控協會的關係，用以收集各會的意見，有需要時對香港政府作出反映。 

 

4. 會員類別 

 

(a) 基本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基本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

包括選舉權，但必須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會員年費為港幣壹佰伍拾元(HK$150) 。 

 

(b) 訪客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訪客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

但不包括選舉權，也需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 訪客會員會費以三個月計算，每三個月的

會費為港幣壹佰元(HK$100) 。 

 

(c) 名譽會員為被本會委員會推選產生的獨立人士，用以確認他在遙控滑翔運動或服務本會上作出貢獻。

名譽會員會籍是終生會籍，享有所有投票權和會員權益，不需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及無需繳交會費。 

 

5. 候選會員需經本會會員在定期例會、週年大會或特別大會上提議及和議，經委員會通過後才能成為正式

會員。 

 

6. 執行委員會有需要時會對會員的入會費、年費、繳費日期和遲交罰款等作出適當調正，唯這樣的調正須

經連續兩次例會通過後才能生效。 

 

7. 協會的管理是由執行委員會負責，執委會成員必須為本會會員，並且須在週年大會上選舉產生，任期為

一年，只可連續連任一年。執行委員會內有四名幹事，分別為：主席、副主席、司庫和書記。另有五名

常任委員，他們的職責由執行委員會決定。本會會員如有商業上的利益衝突，不可成為執委會幹事。 

 

8. 執行委員會在有需要時有權委任本會會員進入執委會，用以填補空缺，但其任期在下次週年大會時屆滿。 

 

9. 在週年大會上選出的前任司庫需要撰寫一份財政報告，在週年大會上宣讀。 

 



10. 週年大會需在每年的 12 月舉行，除非因特別事故如天災，經執委會決定後才可延期或提早，但無論如

何週年大會都不可在上次大會之後 9 個月前或 15 個月後才召開，但大會可在例會前後或同期舉行。在

週年大會上需有以下議程： 

 

(a) 宣讀、接納或否決財政報告。 

 

(b) 主席週年匯報 

 

(c) 選舉執委會幹事 

 

(d) 討論其他預先通知而已放入議程的事項 

 

11. 任何本會會員如得到五份一會員或最少 12 名會員贊成，以最少者為準，可隨時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開會的目的和提議的日期需要申明，但如果沒有明確的開會日期，贊成的會員可於一個月內召開大會。 

 

12. 在召開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前 10 日，書記需以書函通知每一會員有關開會的時間、地點和議程。 

 

13. 每次開會討論的事務只能在預先通知議程的事務上或由此而產生的其他事務上。最少開會的法定人數是

8 人。 

 

14. 執委會成員可以主持本會的任何會議 

 

15. 任何本會會員如在行為上對本會做成損害及不以本會利益著想，執委會在得到三份二開會的委員通過，

有權可以決定驅逐此會員或重新定立其會員資格，唯此決定在執行前，此會員有權於 7 天內親身到執委

會解釋有關對他的指控。 

 

16. 本會會員如被發現利用本會職權而取得商業上利益，執委會有權從會員名單上把他除名。 

 

17. 此會章不得隨便改動，除非得到在出席特別大會上三份二的有投票權的會員通過批准才可。如會章有任

何改動，書記需於 28 日內通知社團註冊處。 

 

18. 本會所有收益及其資產只可應用於為達成本會章所定立的宗旨的事項上，所有執委會成員不得支取薪俸

或得到本會任何金錢上的資助。本會所有收益及其資產不得分配給會員，除了因為給本會提供的服務而

需作出的補償或經本會批核所花費的費用的補償。 

 

19. 如本會需要解散，現任會員就需要為本會的負債和因解散所需費用作出承擔，唯此承擔的費用每位會員

不得超過港幣十元正。 

 

20. 如本會需要解散，所有本會剩餘的資產就會捐獻給香港的慈善團體，但以本會宗旨相近的團體為優先。

本會的任何資產不得直接或間接分配給現任或過去的會員。 



修訂：  
2020年 10月 

按香港警務處要求，列明會費。 

原文： 

4.會員類別 

(a) 基本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基本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包括

選舉權，但必須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 

(b) 訪客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訪客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但不

包括選舉權，也需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 

修訂： 

4.會員類別 

(a) 基本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基本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包括

選舉權，但必須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會員年費為港幣壹佰伍拾元(HK$150) 。 

(b) 訪客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訪客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但不

包括選舉權，也需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 訪客會員會費以三個月計算，每三個月的會費為港幣

壹佰元(HK$100) 。 

 

2020年 1月 19日 

此會章在 2020年 1月 19日舉行的 2019周年大會上修訂增加 4.(b)項，並獲得確認，詳細如下： 

4.(b)訪客會員為對遙控滑翔飛行及本會的活動表示有興趣的獨立人士。訪客會員享有本會的所有權益，但

不包括選舉權，也需經正常的入會程序和有繳交會費。 

2015年 1月 17日 

此會章在 2015年 1月 17日舉行的 2014周年大會上修訂並獲得確認，詳細如下： 

原文： 

7.協會的管理是由執行委員會負責，執委會成員必須為本會會員，委員須在週年大會上選舉產生，任期為一

年，只可 連任一年。... 

 

修訂： 

7.協會的管理是由執行委員會負責，執委會成員必須為本會會員，委員須在週年大會上選舉產生，任期為一

年，只可 連續連任一年。...  

 

2001年 6月 30日 

此會章在 2001年 6月 30日舉行的特別大會上獲得確認。 

 (此會章以英文版本為準) 

 

 

 


